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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

 

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 

電力公司就五年發展計劃及周年電費檢討 

補充資料的保密安排 

 

 

  在 2 月 3 日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討論了

兩家電力公司就其 2012 年電費調整所提交的商業敏感資料

的處理。會上有議員提出，委員會在進行閉門會議審視有關

數據後，須要向公眾交代他們就 2012 年電費調整的意見；

如兩電一刀切把所有資料列為機密，將有礙議員於會後向公

眾進行解釋。 

 

2.  兩電於會上同意積極回應議員的意見，檢視其各自為

2012 年 2 月 3 日會議所提供的資料的商業敏感性，包括考慮

公開個別數據對其業務可能引致的影響，並盡量縮窄保密資

料的範圍。 

 

3.  按以上基礎，兩電已向委員會秘書處提供了其先前提

交的商業敏感資料的修訂版
1
，將一些兩電認為如被公開會產

生實質影響的資料，作出清楚標示。對於有關資料須予以保

密的理據，兩電已於各自提交的修訂版中解釋。概括而言，

兩電要求保密的資料主要有以下幾類： 

 

(a) 涉及未來業務測預的資料：披露有關測預資料(例如資

本開支和售電量)會令供應商輕易估計某些項目的預

算，或預早得知兩電的需求，從而增加議價能力，導

致兩電資本開支或成本上升，影響未來電費加幅，令

市民的利益受損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資料已交秘書處，供議員審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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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涉及合約需求及預計價格的資料：披露有關資料，將

嚴重損害兩電與供應商議訂價格及成交量的談判能

力，令市民承擔更高的成本；以及 

 

(c) 涉及股價敏感的資料：直接披露未來的利潤，或因披

露兩電固定資產的投放、預計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預

測等，均會顯示未來的利潤。有關資料如不保持機密，

會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/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及損害

小股東利益。 

 

4.  我們認同兩電應盡量提高電費調整的透明度。我們亦

明白兩電作為商業機構，而母公司又是上市公司，其業務運

作的資料具一定的敏感性。香港作為國際性的金融商業中

心，在公開資料和顧及商業敏感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，是十

分重要的。經審視有關理據後，我們認為將相關資料列作保

密處理，屬合理安排。 

 

5.  此外，因應 2 月 3 日會上議員的要求，兩電已提交了

在 2012 年電費調整過程期間提出的其他建議的分析。有關

資料已載列於文件的修訂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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